
江苏法院诉讼指南

1、什么是起诉？

起诉，俗称打官司，是指因与他人发生纠
纷，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解决
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

2、起诉应符合哪些条件？

起诉应符合以下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
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属
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且受诉人民法院有
权管辖。

3、起诉的方式有几种？

起诉的方式有两种：书面方式和口头方式，
主要以书面方式为主。即原告应当向法院提交
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交起诉状副本。书
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法院
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4、起诉状包括哪些内容？

起诉状应记明下列事项：
（1）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
工作单位、住所、联系电话、邮编；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
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2）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
（3）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5、除了提交起诉状外，还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给法院？

递交起诉状时，原告为公民（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原告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工商登记材料、营业执照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有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
理人身份证明；被告为法人的应提供其工商登
记材料，被告为公民（自然人）的应提供其户
籍证明。

6、第一审法院决定立案的时间有多长？

第一审法院立案庭收到起诉状后，经审查
符合起诉条件的，在 7 日内立案，并向原告送
达案件受理通知书等相关材料；认为不符合起
诉条件的，应当在 7 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因起
诉状内容欠缺而令原告补正的，立案期限从补
正后交人民法院的次日起计算。

7、第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当事
人还能再起诉吗？

如果当事人认为法院应当受理案件，不予
受理或驳回起诉没有充分理由的，可以在收到
法律文书之日起 10 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由第二审法院审查是否应当受理案件。
当事人还可以根据第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
起诉的理由对起诉事项进行变动，以符合起诉
要求，再次起诉到第一审法院，经审查符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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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条件的，第一审法院应当受理该案。

8、当事人应在何时向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

当事人在收到人民法院预交诉讼费用通知
后 7 日内交纳诉讼费用。当事人在 7 日内未预
交诉讼费用，又未申请缓、减、免交的，或者
虽提出申请但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
内仍未交纳的，法院将裁定按自动撤回起诉处
理，不再审理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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